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博士班

資格考試形式選擇單

114.02.25修訂
	學號
	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 年     月    日

	大學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請檢附成績單影本)
研究所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(請檢附成績單影本)

	( 筆試資格考
( 審查資格考: 須修習特定統計課程（成績須達80分），並於畢業前要有與指導教授合著之SCI或SSCI論文被接受，學生必須為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且需送所務會議討論，所務會議通過方可畢業。

	申請人簽名
	

	以上內容由申請人填寫

	所務會議查核
	( 通過。選定      門課程（4-7）修習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不通過

	所長簽名
	  年   月   日


	修讀課程
	學期別
	永久課號
	開課系所
	成績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□ 該生認定通過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資格考（經所務會議    年   月   日同意）。
